绍兴文理学院货币性资产管理细则
第一章  总  则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加强对学校货币性资产的内部控制和管理，保证货币资产的安全、完好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保障学校各项事业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、《绍兴文理学院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绍兴文理学院财务管理规定》要求，特制定本细则。
第二条   货币性资产，指持有的现金及将以固定或可确定金额的货币收取的资产，包括现金、应收账款和应收票据以及准备持有至到期的债券投资等。本细则所指现金包括库存现金、银行存款和其他货币资金。

第三条  学校各类资金使用应按照年度综合财务预算执行，在核定的预算额度内，厉行节约，保证重点，有计划安排经费支出，并要加强预算执行的内部监督，严格资金支付审批 ，具体审批权限见《绍兴文理学院关于进一步加强财务收支管理的若干规定》。
第二章 货币性资产管理规定

第四条  银行存款管理

（一）加强银行账户的管理，严格按照中国人民银行《银行账户管理办法》规定开立账户，办理缴款、取款和结算。学校下属单位需新设银行账户的，需事先提出申请报告，经计划财务处审核，分管校领导同意，报经市财政局备案后方可办理。开户手续办妥后须将银行帐号、印鉴留样、开户资料交计划财务处、审计处备案。

（二）遵守银行信贷、结算等有关规定，各单位在银行开立的账户，不准出租出借或转让给其他单位或个人使用。不准签发空头的支付凭证；不准签发远期（超过一个月）的支付凭证。签发支票所使用的各种印章分别由出纳和会计主管保管。

（三）及时正确地记载和银行的往来账务，并及时与银行账单核对，月终编制存款余额调节表。

第五条  现金管理

（一）公务支出应严格执行《绍兴文理学院公务卡强制结算管理细则》规定，减少现金的支出。

（二）现金管理实行钱账分管、互相牵制的办法。现金收入须及时送存开户银行，日清月结、账实相符，不得以白条抵充现金，不得挪用现金，各部门不得私设“小金库”。

（三）现金支出须遵守《现金管理暂行条例》对使用现金范围的规定。

第六条 对外投资管理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报财政部门、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等批准或备案。

第七条  加强对应收账款的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实行借款的源头控制，借用公款需严格办理借款收续。落实借款责任人，并定期开展借款清理工作。

第三章  货币性资产的监督与检查

第八条  对各级财会机构的库存现金，学校实行不定期的抽查，每年不得少于二次。

第九条  银行存款实行清查制度，由学校计划财务处组织进行，清查的面为100%。

第四章   附  则

第十条   本细则由计划财务处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
